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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績 長
李 天 饯
副
季 仲 聖

正 書 記
梁
銓
副
梁 業 德

剧趙屬爲 本 炳 明景祺堯

僑往寛理鹫矍区妻 
胞來住時華高雙麥 

賜利聽麗鮮喜超奥 

顧便命應明層東館

格向租唐食星二童 

外所價居熱間五在 

歡畲專变水百A霞 
迎稱已可龍二號城

舘旅洲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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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oe Make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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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聞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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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開
琳 

沈
義 

张
椿
毓

林
襄
德 
仇
干
賞

㊁
粵
漢
鐵
路
方
面 
是
日
下
午
一
時
十
分

張 
琪 

狼
椿
稹 

馬
林
賢 

周
伯
豪 

張
椿
澤.

李
照
周
海
謝
續
緖
 

房 
生 
謝
舟
彥 
鄭 
逢 

何
英
能 
李
九
勝 
關 
興 

L
周
卓
周
生

社
員
金
体

大
來
舘 
毎
貳
元 

李
慶
三 
蔡 
生 

蘇
杜
儀 
江 
灶 

以
上
每
五
毛

十
架
在
英
德
投
弹
拾
壹
枚 
縣
城
附
近

正
社
長 
謝
維

正
外
交 

正
監
督 

在
理
財 

交 
際 

宣 
傳 

調
査
員 

^̂
^̂
員 

庶
務
員 

催
收
員
』 

一評16

部

上
三
枚 
跆
無
羔 
英
德
河
面 
炸
沉
小 

艇
四
五
艘 
同
時
十
八
架
在
波
篇
坑
投
十 

八
枚 
踏
軌
畧
毀 
貨
車
二
輔
被
炸
微
損 

寰
時
十
三
分 
十
七
架
在
沙
口
東
瓜
舖 

間
投
十
七
枚 
躇
軌
略
毀 
橋
無
恙 
一 

時
卅
分 
五
架
在
英
德
菓
處
虜
所
投
十
一 

枚 
虜
內
房
屋
微
損
少
許 
豊
時
卅
二
分

拾
豊
架
在
沙
口
大
坑
口
間
之
洪
田
橋
投 

二
枚
沙
落
空
地 
橋
無
恙 
二
時
穴
架
在 

廣
州
北
站
投
四
枚 
路
畧
損 
同
時
五
架 

在
大
坑
口
投
三
枚 
落
空
地 
二
時
十
分 

八
架
件
黎
洞
城
廟
橋
投
四
枚 
路
微
損 

橋
無
恙 
貳
時
十
五
分 
六
架
在
朱
橋 

站
投
卜
三
枚 
路
枕
有
均
被
毀 
二
時
三 

拾
分
在
銀
盞 %
迎
咀
間
投
人
枚 
路
均
無 

荔
粤
路
各
處
被
投
彈 
一 百
零
九
枚 
又 

石
岐
投
四
枚 
總
計
投
彈
一
百
拾
三
枚 

而
所
得
者
僅
如
上
所
載
之
情
形
云 
六
日 

上
午
七
時
二
十
分 
第
一
批
寇
機
一
架 

由
唐
家
灣
方
面
北
飛 
七
時
卅
分
到
虎
門

△
喪
嘉
社
卄
吉
年
職
員
表 

顧
問
林
 ®
仁

李
世
傅 
李
聖
蕪 

梁
灼
南 
廖
繼
唐 

啣
澤
瓚 
林
立
權 

李
天
立 

16

文
廣 

以
上
每
貳
毛
五

▲
亦
警
市
固3

扯.

畫或
有
俺
胞
時
操
瓦 

田
之
工
毎
受
木 

塵
阻
塞
而
喘
者
尤 

能
龚
効
凡
患
喘
者 

當
即
購
用
藥
力 
一

此
藥
露
專
治
咳 

嗽
氣
喘
痰
涎
覆

盛
以
致
阻
塞
肺

K
呼
吸
不
利
其 

至
氣
緊
扯
急
喉 &

* 

中
聲
響
面
色
變 
餌
0

4“7

©!■必
能
平
氣
定 

13 

、
强
身
健
体
不
拘
新 

起
舊
段
照
法
射
入 

喉
內
定
必
掃
除
痛 

根
可
毋
復
發
之
患

育

常
難
以
言
語
日. 

不
思
食
夜
不
安 

寢
辛
苦
異
常
等 

»
 吼
氣
喘2
症

绷

寶

H
TT

全
副
器
具
連
藥
水
共
銀
拾
五
元 

候一一一一

不
取
上
具
獨
用
藥
水
銀
五
元
五 

▲
新
到
曾
種
鮮
明
瓜
仁
菜
米
發
行 

▲
趙
邦
立
統
埋
內
外
全
科
花
柳
雜
症
桶 

Sang  Lung  Ja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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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宗
三
元 
陳
林
豈
元
牛 
馬
膠
倫
五
毛 

^
^
^

周
錦
淸 
林
翰
兀 
各
寰
元

廣
州
印
發
出
第
一
次
警
報
七
時
卅
五
分 

寇
機
到
黃
埔 
續
皎
緊
急
警
報 
旋
該 

宼
機
飛
琶
江 
從
化 
增
城 
石
龍
等
處 

值
察 
至
八
時
餘
出
海 
人
時

111 二
分

雲
高»

•
保
安
處
副
長 

鄒
洪
日
內
南
返 

廣
州
專
飢 
保
安
處
副
處
長
兼
軍
管
區
參 

謀
長
部
洪 
日
前
赴
漢
受
訓 
離
省
業
已 

多
時 
兼
軍
管
區
司
令
余
漢
謀 
日
前
爲 

使
軍
餐
早
日
成
立 
甜
電
促
鄒
氏
返
省 

一 

一
日
據
確
怠 
那
氏
現
已
在
漢
受
訓
完 

一畢 
定
日
內
南
返 
五
月
十
五
日
前
卽
可 

一 
△

帽市杉致
公
堂
民
國
卄 

吉
年
職
員
表 

正
會
長 
李
江
漢 
副 
黄
國
材 

正
監
督 
呂
就
榮
副
梁
明
滄 

正
議
長 
李
讀
耕 
副
李
鎭

正
外
交 
周
仁
佳 

正
書£
 
李
發
良 

正
庶
務 
馬 
康 

正
財
政 
羅
俊
焯 

核
數
員
麥
保 

評
議
員

李
襟
彬 

羅
東
生 

黄
景
 

筒
英
贊

李
勝
銘 
李
其
郁 
吳
達
明 
吳
瑞
端 

呂
鴻
璋 
李
長
欽 
沈
樹
和 
吳
肇
田 

蘇
求
黄
樹
森 
吳
啟
柴
梁
成 

吳
灼
南 
岑
其
德
周
基
呂
祐
 

鄧
®
 
周
石
許
百
筒
幌
 

馬
焯
球 
沈
德
基
許
係
松
筠
 

制
孔
順 
李
其
榮 
李
奕
祥 
岑 
如 

吳
應
早 
羅
華
 
®
 
就 
何
春
初 

周
近
張
曾
 
伍
捷
文 
李
徂
明 

楊
杰
呂
盤
潘
翕
聶
彩

本
旅
舘
鼓
在
雲
踪
華
算 

31 中
艳
点
久
蒙
僑 

胞
賜
顧
來
往
成
稱
利
便
房
舍
寬
触
牀
縛
稚 

潔
汽

tit溫
煖
冷
熟
水
嚨■
溫
泉
浴
室•
近
史 

改
良
裝
修
完
得
租
價
克
己
僑
胞
惠
顧
加
意 

歓
迎

電
話
矢
么2
9
5
3
L
門
牌
片
打 

街
東
豊
三
九
號
馬
金
紫
總
堂
褸
下 

司
理
馬
本
步
敬
啟

本
旅
館
緇
啟

鄭
炳
元
半 
鄺
細
豊
元 

容 
安 
大
利
舘 
陳
偉
揚 

葉
崇
義 
李
發
星 
黄
，
安 

®
 顧
爲 
倉 
記 
每
三
毛
五 

漏 
春 
曹
子
晋 
趙 
作 

廖
長
陳
祺
陳
Mlg 

羅
星
全 
張
明
婚 
李
奕
仍 

跡
位
李
漢
梁
像
石
 

宋
昭
海 
宋
昭
懋 
林
文
合 

李
來
百 
李
來
仟 
林
勝
公
司 

黄
享
潘
林
司
徒
文
源

大
進
舘 

陳
藩
 

莫
谓
猷 

制
福
 

鄭 
欽 

趙 
秀 

劉 
球 

區
育
學 

梁
煜
 

吳
乃
其 

梁
廷
袞 

位
時
逢

第
：
批
寇
儀
二
十
二
架 
由
上
柵
北
飛 

施
經
南
朗
飛
抵
虎
門
後 
始
分
散
各
地 

其
六
架
飛
東
莞
厚
皆 
拾
架
則
經
黄
埔
北 

飛 
餘
仍
在
虎
門
盤
旋 
八
時
五
十
三
分 

卜
栅
又 »

-
批
寇
機
一
架
經
萬 

頃
沙
北
飛 
九
時
二
拾
六
分 
第
貳
批
之 

二
架 
由
從
化
北
飛 

(
未
完) 

■
閩
綏
署
防*

加SM
S

篌

黄
諒
潘
球
許
懐
潘
英
 

蘇
奕
 
李
顕
球 
一
呂
澤
呂
敖
 

廖
作
林
明
加
命
鄧
漢
 

黄
字
世 
廖
樂
 
r
 
同 
李
發
琴 

駐
暗
市
党
幹
事 

梁
日
昇 
呂 
泰 

李 
元

△
汝
利
愼
致
公
堂
民 

卄
七
年
職
員
表 

正
會
長 
馬
林
大 
副
朱
福
修 

朱
貞
襄

正
繕
長 
馬
理
俊 
副
謝
添
森 

周
家
津

正
西
文 
馬
兆
鈴 
副 
朱
熙
修 

核
敬
員 
黃
子
精 
周
家
津 

正
中
文
黄
滿
副
胡
德
洪
 

催
收
員 
謝
維
遲
謝
業 

正
籃
督 
黃
新
大 
副 
馬
詒
瑞 

調
査
員
李
浩
周
朝
 

評
議
員 
全
体
會
員

庶
務
員 
麥
昌
彪 

卡
市
碌
爆
協
辦
員
潘
滿
陳
樂

廣
州
專
訊 
自
全
面
抗
日
關
展
後 
閩
南 

厦
門
漳
州
福
州
各
地 
因
夙
爲
自
籍
人
及 

日
本
浪
人
叢
聚
之
區
對
於
收
買
漢
奸 

企
圖
破
壊
我
抗
敵
陣
線 
工作毎爲活動一一 

- 
故
閩
省
當
局
爲
防
軍 
對
於
淸
除
奸
究
一 

至
爲
積
極 
前
十
六
日
據
厦
門
軍
訊 
一 

一邇H
來
寇
德
迭
次
犯
襲
漳
州
福
州
等
地 
一 

一
未
有
若
何 «
失
卜
五
日
寇
機
業
已
歛
迹
一 

一 
海
外
寇
魅
数
目
雖
畧
增
加 
但
未
有若
一 

何
異
動 
惟
漳
厦
各
地
謠
啄
繁
興
僚
因
前 
一 

(
台
灣
人
及
浪
人
之
餘
孽
未
淸 
特
嗾
使
漢
一

奸
造
瞄
擾
亂
之
故 
聞
省
綏
靖
公
署
及
厦 
陳
祥
吳
 
萬
胡
艮

門
防
軍
現
正
加
緊
，Zm以 ®
淸 
尤
注
意 

以
及
門
福
州
潭
州
三
地
云

成
16坤
協
辦
員 

朱
泉
修 
胡
天
成 

胡
天
輔 
黄
祝
蘭 
司
徒
羨
桓

△
門
牌
盥
廣
吿 

本
店
在
大
漢
公
報
今
年
日
期
紙
所
登
之
吿 

白
：
不
料
門
牌
緬
街
五
四
三
號
：
餌
刊
爲 

三
號
：
外
埠
僑
胞
因
此
疑
本
店
遷
址 

來
函
査
問
：
其
實
本
號
仍
在
麵
街
舊 

址
五
四
叁
號
照
常
營
業
・
・
未
嘗
遷
移
別
處 

。・
誠
恐
誤
會
：
用
特
登
報
解
釋
・
・
愛
顧
本 

店
諸
君
：
賜
來
函
件
：
仍
請
照
上
列
修
址 

投
寄
・
・
便
妥
收
無
誤
：

新
源
靴
舖
謹
啓

二
埠
致
公
堂
鳴
謝 

陳
近
南
先
生
寶
誕
經
費

玉

桂

然

材

金

視

注

△
砲
養
達
權
社
鳴
謝
卄
六
年
經
費 

事瑞門 
黄鏡鳳 
各
五
元

普
灼 
譚
昌
期 

«6 光
安 
李
仁
林 
余
灼
南 
鄧
婁
章 

林
翰
兀 
呂
瑞
卿 
彭
棨
傳 
曹
鳳 8
 
馬 
跡 
各
貳
元

#
連
吉 
林 
長 
陳
哲
生 
林 
安

各
豊
元

理
男
女
老
幼
內
外
全
科
價
醫
花
柳
奇
難 

一症 
接
醫
体
恤
會
工
人
創
傷 
兼
補
血 

肺
注
射
囘
國
防
疫
注
射

每
逢
禮 

拜
貳
朝 

拾
点
至 

怡
二
点 

贈61

不 

收
分
文

倉
底 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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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止喜士定街東-
九三號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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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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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▲
卡
恩
利
致
公
堂
廿
奉
職
員 

艮

toe
e
 
雷
家
驛

紀 
黃
柳
堂 
吳
溫
溪

際 
謝
億
佐 
陳
軒
文 
黃
國
藩 

政 
梁
裕
昌 
黃
琴
章

督 
李
世
儒
，
余
民
和 
鄺
南
勝

交收
做
員 
馬
恒
倫 
余
潮
中

一核

雷
法
詳 
鄺
修
美 

郎
忠
灼 
雷
法
詳

評
議
員 
本一

▲
請
惠
春
季
報
費
與
吿
白
費

本
報
向
承
各
界
僑 

MI關
照
：
無
任
感
激
：竊
椒
筆
墨
生
涯
： 

費
用
至
爲
浩
繁
：
賴
以
維
持
者•
・
端
在
報
費
與
吿
白
費
耳.
・茲 

又
援
例
列
單
往
收
春
季
報
費
與
吿
白
費•
，切
望
單
到
時
・
・
曲 

本
领 
諸
君
：
不
吝
消
埃
：
慨
平
依
數
郷
下
：
以
資
週
轉.
朝

不
勝
感
荷
之
至
：

本
報
司
理
部 8
 啟

「一
駐
第
婚
覧
畲&M

4^sr 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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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瞽• 

匚 加拿大寺備

58TB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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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借
總
  

5

 會
制 

本
總
分
會
製
備
徽
章
壹
種
分
發
認
購
公
債
之
僑

86以
資 

識
別
茲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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